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143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卫滨区万家装饰材料经营部

	
	地址（住址）
	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高村农贸市场市场西段16-22号
	邮政编码
	45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公民身份证号）
	410725198908151617
	组织机构代码证（行业）
	/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703MA449LC94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温胜利
	职务
	法人

	案 由
	涉嫌“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的案件
	案件来源
	日常检查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1月2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对新乡市卫滨区万家装饰材料经营部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一）项“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第（1）项：责令备案后建设项目已停止生产使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3万元以下罚款。

鉴于以上情况，提请对新乡市卫滨区万家装饰材料经营部进行立案处罚，建议对其实施责令改正和行政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乔红，协办人是周翔。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